
信息披露

2021/12/3

星期五

B026

Disclosure

证券代码：600516� � � � � � � �证券简称：方大炭素 公告编号：2021-069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12月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甘肃省兰州市红古区海石湾镇方大炭素办公楼五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88,241,10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4.357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党锡江先生主持本次会议，本次会议以现场和通

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采取现场与网络相结合的投票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6,164,639 99.8770 1,541,422 0.0913 535,046 0.031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161,751,318 98.7325 1,541,422 0.9408 535,046 0.326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四、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哲律师、侯阳律师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

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

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3日

证券代码：600136�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当代文体 公告编号：临2021-101号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和会议资料于2021年11月27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通知

各位董事。

(三)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21年12月2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四)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9人。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了加快公司体育版权业务的开展，公司拟同意控股子公司武汉新英体育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武汉新英” ）与关联方武汉当代天信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当

代天信” ，代天信文体1号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契约型），以下简称“天信文体” ）签署增资

协议，增资完成后武汉新英的注册资本由15,000万元变更为16,850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已于事前发表了认可意见，并就本次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发表了同意的

独立意见，认为本次增资扩股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要，有助于进一步加强

公司体育版权运营能力，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

益。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易仁涛先生、杨秋雁女士、

孙琳女士、李力韦女士、李松林先生、刘婷婷女士回避表决。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将同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3日

证券代码：600136 �证券简称：当代文体 公告编号：临2021-102号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 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和会议资料于2021年11月27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通知

各位监事。

(三)本次监事会会议于2021年12月2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四)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3人。

(五)本次监事会会议由监事会召集人许欣平先生主持。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了加快公司体育版权业务的开展，公司拟同意控股子公司武汉新英体育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武汉新英” ）与关联方武汉当代天信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当

代天信” ，代天信文体1号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契约型），以下简称“天信文体” ）签署增资

协议，增资完成后武汉新英的注册资本由15,000万元变更为16,850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已于事前发表了认可意见，并就本次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发表了同意的

独立意见，认为本次增资扩股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要，有助于进一步加强

公司体育版权运营能力，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

益。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12月3日

证券代码：600136 � � � � � �证券简称：当代文体 公告编号：临2021-103号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同意控股子公司

武汉新英体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新英” ）与武汉当代天信财富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当代天信” ，代天信文体1号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契约型），以下简称“天

信文体” ）签署增资协议，增资完成后武汉新英的注册资本由15,000万元变更为16,850万

元。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含本次交易），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除已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外的关联交易未达到3,000万元以上，累计金额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关联交易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简述

为了加快公司体育版权业务的开展，2021年12月2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

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拟同意武汉新英与

天信财富签署《增资协议》，增资完成后武汉新英的注册资本由15,000万元变更为16,850

万元。

增资完成前，武汉新英股东情况如下：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人民币/万元） 持股比例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66.67%

李蔓丽 5,000 33.33%

增资完成后，武汉新英股东情况如下：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人民币/万元） 持股比例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59.35%

李蔓丽 5,000 29.67%

武汉当代天信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代天信文体1号私募

股权投资基金（契约型）持有]

1,850 10.98%

（二）关联关系说明

天信文体1号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产品编号：SSH557）向武汉新英增资，当代天信（登

记编码：P1027355）作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代私募基金持有增资股权。 当代天信为当代文体

关联自然人艾路明先生间接控制的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

第（三）项的规定，当代天信为本公司的关联方，因此本次天信文体1号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向武汉新英增资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累计说明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含本次交易），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除已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外的关联交易未达到3,000万元以上，累计金额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绝对值5%以上。

二、关联方介绍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天信文体1号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契约型）

产品编号 SSH557

类型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契约型）

成立时间 2014年12月

认缴出资额 185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不含金融、证券与期货咨询）；受托资产管理。（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经审批

后凭许可证在核定期限内经营）

（二）最近一年一期的简要财务指标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当代天信的总资产为18,475.62万元，净资产为7,898.06万元；

2020年度，当代天信实现营业收入1,435.51万元，净利润743.04万元。以上数据经天职国际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截至2021年6�月30日，当代天信的总资产为17,655.29万元，净资产为7,182.95万元；

2021年1-6月，当代天信实现营业收入488.07万元，净利润-46.37万元。 以上数据经天职国

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武汉新英体育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编号 91420100MA4KTYNC8W

法定代表人 肖薇

成立时间 2017年5月

注册资本 10000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 武汉市洪山区鲁磨路369号武汉人福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层01号213室

经营范围

组织体育文化交流活动（演出除外）；版权转让与代理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提供会议服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武汉新英的总资产为15,000万元，净资产为15,000万元；2020

年，武汉新英实现营业收入0元，净利润0元。以上数据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计。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武汉新英的总资产为15,000万元，净资产为15,000万元；2021

年1-6月，武汉新英实现营业收入0元，净利润0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四、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增资目的

武汉新英拟对公司控股子公司Super� Sports� Media� Inc.（以下简称 “新英开曼” ）

进行股权投资。

（二）本轮增资

本轮增资指包括本次增资在内的、与投资方基于同一估值对武汉新英进行的任何增资

融资。投资方同意，其最终在完全稀释基础上的股权比例、以及本轮增资完成后的武汉新英

注册资本和股权结构，以本轮增资实际支付至武汉新英账户的增资款的金额及本轮增资完

成后办理工商时的信息为准。

（三）本轮增资后目标公司股权比例

本轮增资交割完成后，武汉新英注册资本从15,000万元变更为16,850万元。

（四）增资款的用途

武汉新英将确保该等增资款用于新英开曼支付其赛事版权费用及日常经营支出用途。

（五）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各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

（六）争议解决

对于与本协议相关的争议，任何一方可将争议提交武汉仲裁委员会，按其届时有效的

仲裁规则进行仲裁。 仲裁地点在武汉。 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各方均有约束力。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为加快公司版权业务的拓展，公司拟通过境内控股子公司武汉新英向境外控股子公司

新英开曼增资的方式，进一步提高新英开曼运营实力。基于此，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新英拟

通过引入外部投资者的方式，加快新英开曼的股权扩充。

六、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2021年12月2日

审议并通过，关联董事易仁涛先生、杨秋雁女士、孙琳女士、李力韦女士、李松林先生、刘婷

婷女士回避了相关议案的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已于事前发表了认可意见，并就本次关联交

易的相关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三）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四）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3日

证券代码：600976� � � �证券简称：健民集团 公告编号：2021-72

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取得《药品生产许可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期武汉生产地扩建综合制剂车间二

楼D区颗粒制剂生产线（二）通过药品GMP符合性检查，并完成《药品生产许可证》的变更

备案，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新的《药品生产许可证》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420100177701849P

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鹦鹉大道484号

法定代表人：何勤

企业负责人：何勤

质量负责人：卢敏

生产地址和生产范围

1、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鹦鹉大道484号：颗粒剂、散剂、丸剂（蜜丸、水蜜丸、水丸、浓缩

丸、糊丸）、片剂、硬胶囊剂、糖浆剂、煎膏剂（膏滋）、膜剂、口服溶液剂（含中药提取车

间）。

2、受托方：健民集团叶开泰国药（随州）有限公司；生产地址：湖北省随州市高新技术

产业园区；生产范围：片剂、硬胶囊剂、糖浆剂、煎膏剂（膏滋）、颗粒剂。

许可证编号：鄂20200004

分类码：AhzBz

发证机关：湖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有效期至：2025年11月17日

二、本次变更事项

公司本次《药品生产许可证》变更备案涉及的变更事项为“2021年11月29日在生产地

址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鹦鹉大道484号扩建综合制剂车间二楼D区颗粒剂生产线 （二）通

过药品GMP符合性检查” 。

1、公司本次通过符合性检查的生产线情况

生产线名称 设计产能 主要生产品种

综合制剂车间二楼D区颗粒剂生产线（二） 3200吨/年 龙牡壮骨颗粒

2、主要品种的市场状况

主要生产品种 剂型 治疗领域 市场情况

龙牡壮骨颗粒 颗粒剂

强筋壮骨，和胃健脾。 用于治疗和预防小

儿佝偻病、软骨病；对小儿多汗、夜惊、食

欲不振、消化不良、发育迟缓也有治疗作

用。

公司独家品种。据米内网市场竞争格局数据，

在【2020】中国城市零售药店【中成药】【儿

科补充营养剂用药】产品名称TOP20格局中

占比98.36%,排名第1。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 《药品生产许可证》 变更备案是基于公司武汉生产基地扩建生产线通过药品

GMP符合性检查，将有利于公司提高生产能力，确保市场供应，公司本次生产线通过药品

GMP符合性检查对公司未来生产经营产生积极影响。

由于医药产品的行业特点，药品的生产销售受到国家政策、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

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2月2日

证券代码：000725� � � � �证券简称：京东方A� � � �公告编号：2021-097

证券代码：200725� � � � �证券简称：京东方B� �公告编号：2021-097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8月27日召开的第九届董

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议案》（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1年8月31日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1-067）。 公司于2021年9月2日起正式实施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方案（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1年9月3日披露的《关于首次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77）。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具体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 等相关规

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告。 现将回购

股份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1年11月30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实施回购公司股

份，累计回购A股数量为296,167,000股，占公司A股的比例约为0.7896%，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约为0.7704%，本次回购最高成交价为5.96元/股，最低成交价为4.89元/股，支付总

金额为1,596,055,136.23元（不含佣金等其它固定费用）。 公司上述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其他说明

1、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不得在下列期

间回购股份：

（1）上市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者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2） 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

程中，至依法披露后两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不得在下列交

易时间回购股份：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2、自公司实施回购股份计划之日起，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次回

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2,964,187,753股的25%。

特此公告。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2月2日

证券代码：002726� � �证券简称：龙大肉食 公告编号：2021—152

债券代码：128119�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龙大转债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获悉公司控股股东蓝润发展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润发展” ）所持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 质权人

蓝润发展控

股集团有限

公司

是

13,974,000 4.75% 1.30% 2019/3/29 2021/12/1

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14,186,000 4.83% 1.32% 2019/3/29 2021/12/1

合计 28,160,000 9.58% 2.62% - - -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蓝润发展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累计质押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蓝润发展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293,885,800 27.25% 171,462,000 58.34% 15.90% 0 0 0 0

三、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特此公告。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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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

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2月2日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了《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2021-150）。 经事后自查

发现，由于工作疏忽，回复中关于协议的交易双方释义有误，现对相关内容进行更正，具

体如下：

关注函问题一之“（一）战略协议主要内容”

更正前：

“根据蓝润集团（甲方）提供的其与中国供销集团直属企业（乙方）签署的战略合作

协议，主要内容为：…”

更正后：

“根据蓝润集团（乙方）提供的其与中国供销集团直属企业（甲方）签署的战略合作

协议，主要内容为：….”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

公司就以上更正事项给投资者造成的理解歧义表示诚挚的歉意， 敬请广大投资者谅

解。 公司今后将进一步强化信息披露事前核对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2月2日

证券代码：002426�证券简称：胜利精密 公告编号：2021-086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解除冻结、解除质押暨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胜利精密” ）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高玉根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苏州富乐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富乐成” ）累计质押股份数量（含本次）占其合计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超过80%，

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公司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高玉根先生的通知，并查询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冻结、解除质押和股份质押手

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股份解除冻结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一大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冻

结股份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解除冻结

执行人

高玉根 是

31,873,021 9.21% 0.93% 2021-11-3 2021-11-26

江苏省 苏

州 市中级

人民法院

12,855,599 3.71% 0.37% 2021-11-3 2021-11-26

3,200,000 0.92% 0.09% 2021-10-27 2021-11-26

2,719,600 0.79% 0.08% 2021-10-27 2021-11-26

合 计 50,648,220 14.64% 1.47% ——— ——— ———

二、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高玉根 是

14,989,700 4.33% 0.44% 2020-05-27

2021-11-30

东吴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4,611,500 1.33% 0.13% 2017-03-16

合计 19,601,200 5.66% 0.57% ——— ——— ———

三、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高玉

根

是

44,733,000 12.93% 1.30%

是 否

2021-12-0

1

质押期限至

办理解质押

手续为止

山东安德利

集团有限公

司

归还

债务

17,547,

000

5.07%

0.51

%

合计 62,280,000 18.00% 1.81% ——— ——— ——— ——— ——— ———

四、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2021年12月1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前质

押股份数量

本次质押后质

押股份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高玉根 346,055,941 10.06% 275,802,100 338,082,100 97.70% 9.82% 337,182,100 99.73% 7,973,841 100%

富乐成 13,333,333 0.39% 13,333,333 13,333,333 100% 0.39% 10,629,788 79.72% - -

合计 359,389,274 10.44% 289,135,433 351,415,433 97.78% 10.21% 347,811,888 98.97% 7,973,841 100%

五、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高玉根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

公司股份数量比例超过80%，特作说明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融资未用于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2、控股股东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19,838.83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57.33%，占公司总股本比例5.76%，对应融资余额9,976.62万元；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

份累计数量13,969.38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40.37%，占公司总股本比例4.06%，对应融

资余额1.2亿元。 还款资金来源主要为自有及自筹资金，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情况

良好，具有一定资金偿付能力，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的质押情况，防范相关风险。

3、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高玉根先生的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住所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高玉根 男 中国 江苏苏州 胜利精密董事长、总经理

高玉根先生控制的核心企业为胜利精密，连同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胜利精密股份比

例为10.44%。 胜利精密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9月30日 2020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1,008,813.49 1,118,834.64

负债总额 561,922.33 660,392.4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47,548.37 455,800.98

项目 2021年1月-9月 2020年度

营业收入 374,608.57 959,521.37

营业利润 -2,324.01 39,787.4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66.24 38,716.21

注：上述2020年度数据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1年三季度数

据未经审计。

4、控股股东高比例质押股份主要为个人资金需求及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本次股份

质押融资资金主要用于归还其前期质押股票融资债务，近期内控股股东将通过自筹资金或

补充质押的方式归还质押借款，使质押总体风险处于可控水平、质押率降低至警戒线以下；

同时，针对股价波动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不会出现因股份质押风险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

发生变更的风险。

5、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产生不利影响，亦不涉及业绩补

偿义务履行情况。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与上市公司无资金往来、关联交易、担保等重大

利益往来，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督促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降

低质押率，公司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质押冻结明细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2月2日

证券代码：600653� � � � � � � � �证券简称：申华控股 编号：临2021-43号

辽宁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华晨集团重整计划草案提交期限延长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经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华晨集团等12家企业申请，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华晨集

团等12家企业重整计划草案提交期限延长至2022年6月3日。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华晨集团直接及通过辽宁正国投资有限公司、辽宁

华晟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合计446,365,26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2.93%。

目前华晨集团与辽宁正国正处于合并重整阶段，能否重整成功尚存在不确定性，重整方案可

能会对公司股权结构、控制权等方面产生一定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辽宁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曾于2021年1月27日收到控股股东一致

行动人辽宁正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简称“辽宁正国” ）发来的《告知函》，《告知函》载

明，2021年1月26日，辽宁正国收到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沈阳中院” ）送达的

（2020）辽01破21-3号《通知书》，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简称

“华晨集团” ）向沈阳中院申请对华晨集团、辽宁正国等12家企业采用实质合并重整方式

进行审理。

2021年3月3日，辽宁正国收到沈阳中院送达的（2020）辽01破21-1号《民事裁定书》

和（2020）辽01破21-3号《决定书》，沈阳中院于2021年3月3日裁定受理华晨集团管理人

对辽宁正国的重整申请，并对华晨集团、辽宁正国等12家企业适用实质合并重整方式进行

审理，指定华晨集团管理人担任华晨集团、辽宁正国等12家企业实质合并重整管理人。（详

见2021-01、06号公告）

2021年9月3日， 华晨集团管理人于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http://pccz.

court.gov.cn）发布公告及附件。 公告内容为，经华晨集团等12家企业申请，沈阳中院裁定

华晨集团等12家企业实质合并重整案的重整计划草案提交期限延长至2021年12月3日。附

件为（2020）辽01破21-3号民事裁定书。

一、关于华晨集团重整计划草案提交期限延长的情况

2021年12月2日，公司收到辽宁正国发来的《告知函》。《告知函》载明，2021年12月1

日，辽宁正国收到沈阳中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2020）辽01破21-4号，裁定华晨集团等

12家企业重整计划草案提交期限延长至2022年6月3日。

二、 相关风险提示

1、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华晨集团直接及通过辽宁正国、辽宁华晟汽车零

部件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合计446,365,26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2.93%，其中处于

冻结状态的股份数量合计为21,673,266股， 占其持股总数的4.86%， 占公司总股本的

1.11%。 目前华晨集团与辽宁正国正处于合并重整阶段，能否重整成功尚存在不确定性，重

整方案可能会对公司股权结构、控制权等方面产生一定影响。

2、经核查，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应收华晨集团及其关联方款项合计1.35亿元，主要形成

原因为日常汽车购销。其中，316.3万元为公司向华晨雷诺金杯汽车有限公司采购整车用于

正常开展零售业务形成的应收款项，其余1.32亿元历年形成的应收款项公司已于2020年底

全部计提减值，并对合并重整的12家企业的应收款项向沈阳中院进行了债权申报，相关债

权能否完全受偿存在不确定性。 2021年以来， 公司与华晨集团及其关联方 （除雷诺金杯

外）不存在业务及资金往来。 公司对华晨集团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保仅有一项，为历年公

司为原子公司上海华晨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简称“华晨租赁” ）提供的存续担保4,565.48

万元（公司于2018年9月将华晨租赁转让给关联方沈阳华晨金杯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简称

“金杯汽销” ），转让协议约定了金杯汽销将为公司向华晨租赁的存续担保提供反担保。

3、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及自主经营能力，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与

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相互独立。 华晨集团、辽宁正国的重整事项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产生影响，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4、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后续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和网站披露的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辽宁正国出具的《告知函》。

2、《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辽01破21-4号。

特此公告。

辽宁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3日

证券代码：688133� � �证券简称：泰坦科技 公告编号：2021-073

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股东上海创丰昕汇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天津创丰昕华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原上海创丰昕汇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厦门创丰昕华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天津创丰”或“厦门创丰” ）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创丰昕汇创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温州东楷富文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温州东楷” ）、上

海创丰昕汇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创丰昕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上海创丰” ）、上海创丰昕汇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宁波保税区创丰长茂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创丰” ）、古交金牛汇富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古交金牛” ）、国投创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投创丰” ）、彭震，合

计持有公司股份8,688,55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3950%。 上述股份已于2021年11月1日

起上市流通，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股份。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因股东自身资金需求，天津创丰、温州东楷、上海创丰、宁波创丰、古交金牛、国投创丰、

彭震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合计不超过8,688,556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的11.3950%。 其中，温州东楷、上海创丰已通过基金业协会认定，不受减持限制；天津创丰

通过集中竞价方式进行减持，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6个月内进行，任意

连续60个自然日内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减

持，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6个月内进行，且任意连续60个自然日内减持

的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宁波创丰、古交金牛、国投创丰、彭震：通过集中竞

价方式进行减持，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6个月内进行，且任意连续90个

自然日内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减持，自本公

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6个月内进行，且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的股份总数

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天津创丰， 及其一致行动

人：温州东楷、上海创丰、宁

波创丰、古交金牛、国投创

丰、彭震

5%以上非第一大股

东

8,688,556 11.3950% IPO前取得：8,688,556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天津创丰，及其一致行

动人：温州东楷、上海

创丰、宁波创丰、古交

金牛、国投创丰、彭震

8,688,556 11.3950%

天津创丰、温州东楷、上海创丰、宁波创丰的执行

事务合伙人均为上海创丰昕汇创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其实际控制人为彭震。 古交金牛的执行事务

合伙人为彭震和上海创丰昕汇创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持有国投创丰39%股权的上海创丰投资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 同时也持有上海创丰昕汇创业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00%的股权。

合计 8,688,556 11.3950% —

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上市以来未减持股份。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股）

计划减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

持期间

减持合理价

格区间

拟减持股

份来源

拟减持

原因

天津创丰，及其一

致行动人：温州东

楷、 上海创丰、宁

波创丰、 古交金

牛、 国投创丰、彭

震

不超过：8,688,

556股

不 超 过 ：

11.3950%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

过：5,567,448股

大宗交易减持，

不超过：8,688,556

股

2021/12/24

～2022/6/23

按市场价格

IPO前取

得的股份

自身资

金需求

备注：

1、 若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

事项，将根据股本变动对减持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2、 天津创丰，及其一致行动人：温州东楷、上海创丰、宁波创丰、古交金牛、国投创丰、

彭震减持方式具体说明：

股东名称

适用创投

基金减持

规则

基金持股总

数

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

减持比例限制

6个月内可减持

数量

减持比例限制

6个月内可减

持数量

上海创丰 是 877,500

不受限 1,755,000 不受限 1,755,000

温州东楷 是 877,500

天津创丰 是 4,526,276 60个自然日内1% 2,287,469 60个自然日内2% 4,526,276

古交金牛 否 768,375

90个自然日内1% 1,524,979 90个自然日内2% 2,407,280

宁波创丰 否 190,000

国投创丰 否 96,400

彭震 否 1,352,505

合计 8,688,556 5,567,448 8,688,556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 √否

（二）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

否作出承诺√是 □否

彭震、国投创丰承诺：

（1）本人/本企业拟长期持有发行人股份；

（2）对于本次公开发行前本人直接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本人/本企业将严格遵守已

做出的关于股份限售安排的承诺，在限售期内，不出售本次公开发行前直接持有的发行人

的股份；

（3）本人/本企业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锁定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本人将严

格按照中国证监会、上交所关于减持股份的相关规定，结合发行人稳定股价、开展经营的需

要，审慎制定减持计划，在锁定期满后逐步减持；

（4）本人/本企业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将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及协议转让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 本

人/本企业减持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不超过发行

人股份总数的1%，且本人/本企业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发行人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在锁

定期限届满后12个月内，减持数量不超过本人/本企业持有的该等非公开发行股份的50%；

本人/本企业减持采取大宗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发

行人股份总数的2%；本人/本企业减持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单个受让方的受让比例不低

于发行人股份总数的5%；

（5）本人/本企业保证减持发行人股份的行为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上交所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首次减持交易提前15个交易日公告减持计划，且将依法及时、准确的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6）本人/本企业若未履行上述承诺，由此产生的收益将归发行人所有，并且将在中国

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告相关情况，及时、充分披露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

的具体原因并向投资者道歉； 若未按照司法文书认定的赔偿方式和赔偿金额依法赔偿的，

自赔偿责任成立之日至赔偿承诺履行完毕不得在发行人处领取薪酬或股东分红（如有）。

厦门创丰、上海创丰、温州东楷、古交金牛、宁波创丰承诺：

（1）本企业拟长期持有发行人股份；

（2）对于本次公开发行前本企业直接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本人/本企业将严格遵守

已做出的关于股份限售安排的承诺，在限售期内，不出售本次公开发行前直接持有的发行

人的股份；

（3）本企业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锁定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本企业将严格按

照中国证监会、上交所关于减持股份的相关规定，结合发行人稳定股价、开展经营的需要，

审慎制定减持计划，在锁定期满后逐步减持；

（4）本企业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将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及协议转让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若本企业

减持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的，本企业承诺：截至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上市日，本企业投资

期限不满36个月的，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的1%；截至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上市日，本企业投资期限在36个月以上但不满48个月的，在任意连续

6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的1%；截至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上市日，本

企业投资期限在48个月以上但不满60个月的， 在任意连续3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

发行人股份总数的1%；若本企业减持采用大宗交易方式的，本企业承诺：截至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上市日，本企业投资期限不满36个月的，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

过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截至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上市日，本企业投资期限在36个月以上

但不满48个月的，在任意连续6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截至发

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上市日，本企业投资期限在48个月以上但不满60个月的，在任意连续30

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若本企业减持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单

个受让方的受让比例不低于发行人股份总数的5%；

（5） 本企业保证减持发行人股份的行为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 证券交易所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首次减持交易提前十五个交易日公告减持计划，且将依法及时、准确的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6）本企业若未履行上述承诺，由此产生的收益将归公司所有，并且将在中国证监会

指定报刊上公告相关情况，及时、充分披露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

原因并向投资者道歉；若未按照司法文书认定的赔偿方式和赔偿金额依法赔偿的，自赔偿

责任成立之日至赔偿承诺履行完毕不得在公司处领取薪酬或股东分红（如有）。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

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根据自身需要进行的减持，本次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

持续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在减持期间内，股东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

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减持的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

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

关规定，不存在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

2、公司股东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以及相应承诺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告知义务。减持计划实施后，本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3日


